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學生「環境教育」學習課程實施計畫學務處衛生組 1051003 
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學生「環境教育」學習課程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   （一）依據「環境教育法」（99.06.05.制定）辦理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五日總統華總一義 

字第 09900137311號令制定公布。 
   （二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。 
   （三）本校 105學年度學務工作計畫。 
二、目的： 
    (一)增進學生關心自己、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。 

(二)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，培養多元價值觀，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。 
(三)提供學生多元的生活體驗，落實五育均衡。 
(四)培養學生正確的生活態度，推動全人教育發展。 
(五)加強生活教育、調節身心健康、落實愛護環境、響應珍惜資源，並培養合作互助、 

和諧圓滿之團體生活。 
三、實施內容： 

(一)主題：生態體驗-人類與動物、植物相互依存之關係。 
(二)對象：本校國七學生。 
(三)日期：105年 10月 1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08:00-12:00。 
(四)地點：臺北市立動物園（臺北市 11656新光路二段 30號）。 

    (五)服裝：運動服裝。 

    (六)費用：本次入園免費。 

    (七)車資及保險：由 105年度高中領先計畫編列經費預算支應。(大型公車費：5500元*10輛；

一日旅平險：6元*286人) 

    (八)午餐及飲水：自理，於臺北市立動物園區內食用。 
(九)行程：如下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(一)本活動為正式課程，所有人員一律參加，無故缺席者以曠課論處，特殊因素缺席者不在此列。

本次活動為教育局規定之環境教育研習，未參與者必須於暑假期間，另行補足環境教育研習

時數 4小時。 

    (二)活動前將發給全體師生及家長通知單，以利清楚瞭解課程活動內容行程。 

    (三)配合本次服務學習活動，其獎勵辦法如下： 

(1)凡全程參與之同學活動結束後，即可獲得校外公共服務時數 2小時(統一由各班導師核章

後交至衛生組認證)。 

(2)活動中，表現優異的同學，師長可提報記予獎勵敘嘉獎 1次(需有具體事蹟，足堪為表率)。 

五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時間 內容 備註 
07:30-07:40 集合 成淵廣場 
07:40-07:45 上車 準備出發 
07:45-08:40 去程，出發往台北市立動物園。 

08:40-09:00 抵達，集合 
動物園門口廣場 
(入園說明) 

09:00-11:00 各班環境教育體驗活動 動物園內 

11:00-11:30 午餐時間 自理 
11:30-11:40 所有師生在動物園門口集合 
11:40-11:45 人員上車 準備返校 
11:45-12:40 返程，回校(下午正常上課) 各班教室 


